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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439 证券简称：泓淋电力 公告编号：2026-020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月 27 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为保持审计

工作连续性，公司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续聘符合《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公司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该所已连续 6年为本公

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实行一体化管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审计

人员具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执业经验较为丰富；该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职业责任保

险，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为保持审计工作连续性，公司董事会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6年度审

计机构，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 2026年度具体的审计要求和

审计范围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由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更名而来，初始成立于 1988年 8月，2013年 12月 10日改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是

国内最早获准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注册地

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号 1幢 10层 1001-1至 1001-26，首席合伙人刘维。

2、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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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有合伙人 233 人，共有注册会计师

1,507人，其中 856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3、业务规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经审计的 2024 年度收入总额为 251,025.80万元，其中审计业务

收入 234,862.94万元，证券期货业务收入 123,764.58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共承担 518 家上市公司 2024 年年报审计业务，审计收费总额

62,047.52万元，客户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

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建筑装饰和其他

建筑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多个行业。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所在的相同行业

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 383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购买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

2.5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在执业中相关民事诉讼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2023年 9月 21日，北京金融法院就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乐视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2021)京 74民初 111号]作出判决，判决华普天

健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咨询”）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特普”）共同就 2011年 3月 17日（含）之后曾买入过乐视网

股票的原告投资者的损失，在 1%范围内与被告乐视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华普天健咨

询及容诚特普收到判决后已提起上诉，截至目前，本案尚在二审诉讼程序中。

5、诚信记录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

罚 0 次、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 12 次、自律监管措施 13 次、纪律处分 4次、

自律处分 1次。

101名从业人员近三年（最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及当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4次（共 2个项目）、监督管理措施 20次、自律监管措施 9次、纪律处

分 10次、自律处分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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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钟俊，2014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

务，2022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力芯微、艾比森、泓淋电力等

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李贤君，2022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 年开始从事上

市公司审计业务，2022 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近三年签署过泓淋电力、中科飞测、力芯微等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贾茹，2023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 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业务，2023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5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

项目质量复核人：蔡晓枫，2017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2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

司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未签署过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上述相关人员的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钟俊、签字注册会计师李贤君和贾茹、项目质量复核人蔡晓枫近三年内

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及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

性要求的情形。

三、审计收费

1、审计收费定价原则：根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并根据本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

收费标准确定最终的审计收费。

2025 年度的年报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00 万元（不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

币 25 万元（不含税），合计人民币 125 万元（不含税），较上一年度年报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不变。2026年度审计收费定价将依据本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会计处

理复杂程度等因素，结合公司年报相关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和投入的工作量确定。

2、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建议续聘容诚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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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所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管理层

根据公司 2026年度审计工作实际情况确定审计费用。

四、审议程序和意见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公司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以来，其工作勤

勉尽责，坚持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认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

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公允合理地发表独立审计意见，董

事会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

一年；由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及双方协商情况确定具体报酬并签署相关

合同与文件。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相关资质证照。

特此公告。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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